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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四家全资子公司：鑫海润邦、惠中医疗、惠中生物、杭州润达；

五家控股子公司：合肥润达、上海润林、云南康泰、济南润达、武汉尚检。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1年7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6,365万元，此

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134,374万元，截至目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150,739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1）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6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上海润林其他少数股东

将合计14.96%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4）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

东将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205,258万元，

均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64.08%。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1年5月21日至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9,000万元的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告：临2021-013）。

2021年7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人名称 金融机构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已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公司 杭州润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016 81,225 2021年7月7日

公司 惠中生物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0 4,790 2021年7月7日

公司 杭州润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800 81,225 2021年7月9日

公司 惠中医疗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0 5,810 2021年7月13日

公司、杨红、汪

硕

合肥润达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630 12,050 2021年7月13日

公司、杨红、汪

硕

合肥润达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滨湖支行

1,000 12,050 2021年7月14日

公司 鑫海润邦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行 1,000 14,851 2021年7月14日

公司 上海润林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0 1,640 2021年7月14日

公司 武汉尚检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山支行 196 5,677 2021年7月14日

公司 济南润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1,000 7,834 2021年7月14日

公司 济南润达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000 7,834 2021年7月15日

公司、杨红、汪

硕

合肥润达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自贸

试验区合肥片区支行

1,000 12,050 2021年7月15日

公司 云南康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109 497 2021年7月20日

公司、杨红、汪

硕

合肥润达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370 12,050 2021年7月23日

公司 鑫海润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南京路贵都支行

1,500 14,851 2021年7月29日

公司 云南康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112 497 2021年7月29日

公司、李杰、李

健

济南润达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张庄

支行

3,572（注

2）

7,834 2021年7月29日

注：1、反担保措施：（1）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6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上海润林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14.96%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 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4） 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

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2、该笔为550万的美元贷款，按2021年7月29日美元/人民币中间价6.4942换算为人民币金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疗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母婴用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专用设备修理【分支机构经

营】；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玻璃仪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55,595 32,920 8,500 32,920 22,675 57,035 2,352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62,474 39,517 10,000 39,431 22,957 13,872 282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1-2层

法定代表人：杨红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在

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电脑及配件、办公用品、仪器仪表销售及租赁；医

疗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9,001 17,139 8,450 16,699 11,862 36,870 2,359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35,811 23,388 8,950 18,889 12,423 9,696 561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金交

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

赁，自有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30,376 8,322 6,618 7,785 22,054 8,566 394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29,911 7,745 6,618 7,214 22,166 2,043 113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上海润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润林” ）

公司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星火开发区阳明路1号2幢厂房东侧401、402室

法定代表人：史明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安装、维修，一类医疗器械、二

类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自有设备租赁，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具体项

目详见许可证），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6%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0,332 8,604 2,800 8,604 11,728 20,153 2,643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19,622 7,089 3,000 6,949 12,533 4,374 805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3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

（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138,880 105,145 66,893 101,185 33,735 45,286 1,137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188,953 143,915 86,373 132,958 45,038 22,459 63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自

有设备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电脑及配件、仪器仪表、办公用品销售、消毒产品销售、普通货物

运输、货物冷链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11,120 6,536 951 6,536 4,584 13,725 1,527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10,864 7,011 900 7,011 3,853 3,410 269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87-1号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维修；医疗设备的租赁；计算机软硬

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医疗器械、非专控通讯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矿设备、教学设备、办公用品、电子产

品、五金产品、体育用品的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9,300 19,280 7,980 19,280 10,020 21,173 1,715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30,781 20,386 9,496 20,357 10,395 5,809 375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1078号11幢C区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实

验室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16,386 9,971 4,800 9,971 6,416 10,760 1,011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18,866 12,167 7,790 12,167 6,699 3,408 284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4幢2层3、4、17、18、19号、第4幢3层1、2、3、4、18、

19、20号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I类批发（或零售）；医疗器

械II、III类批发；医疗器械的租赁、安装、维修；汽车销售；食品药品检验仪器安装、维修及批零兼营；办公用品、塑料制品批

零兼营；实验室设备、计量检定设备、生物化学试剂（不含危化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家用电器、智能设备、办公设

备、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医疗设备的批零兼营；供应链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35,992 12,877 1,500 12,805 23,115 38,774 5,403

2021年度/

2021年3月31日

28,887 13,716 4,875 13,649 15,171 10,584 2,056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人 银行

担保合同

金额（万

元）

贷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济南润达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

分行

1,000 一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

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

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

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

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

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

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

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2 杭州润达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分行

1,816 九个月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3 合肥润达

合肥科技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滨湖支行

1,000 一年

由公司、杨

红女士、汪

硕先生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

全部债务， 包括本金、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债务人应向债

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4 武汉尚检

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洪山

支行

196 半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为约定的主债权及其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费用。

保证期间为三年，自主合

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5 上海润林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60 一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为被担保债权本金及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

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

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费用。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

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6 济南润达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

分行

2,000 一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

行的全部债权，包括主

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

款项。

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

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7 鑫海润邦

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文创

支行

1,000 一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

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

他款项。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 惠中生物

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1,000 一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9 惠中医疗

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1,000 半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10 合肥润达

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

分行

1,000 一年

由公司、杨

红女士、汪

硕先生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11 云南康泰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

分行

221 半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

保的范围为根据 《授

信协议》 在授信额度

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

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保理

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

费用。

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

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银

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

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

垫款日另加三年。

12 合肥润达

徽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

自贸试验

区合肥片

区支行

1,000 一年

由公司、杨

红女士、汪

硕先生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的

债权本金， 以及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

付的其他款项、债务人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

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

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13 鑫海润邦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南京

路贵都支

行

1,500 一年

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

息、 贵金属租赁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

量溢短费、 汇率损失、

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

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

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

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

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

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两年。

14 济南润达

齐鲁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

张庄支行

3,572（注

2）

一年

由公司、李

杰先生、李

健女士提

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 迟延履行金、

保管费、查询费、公证

费、保险费、提存费、实

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

用。

主合同项下业务为贷款

的，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

效之日起至贷款到期后

三年止。

注：

（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该笔为550万的美元贷款，按2021年7月29日美元/人民币中间价6.4942换算为人民币金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董事会发表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

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

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详见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3）。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205,258万元，均

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64.08%，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114� � � � � �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1-065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罗平锌电” ）于近日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2019]云01民初2144-2145号；[2020]云01民初1324号、2177-2178

号、3173号、3289号、3563-3564号、3587号、3677-3709号、3928号、4072-4099号、4126-4128号、

4199-4202号；[2021]云01民初291号、337号、347-376号、403-548号、833号、948-991号、1015-1037

号 、1398-1478号 、1508号 、1564-1565号 、1687-1689号 、1713号 、2087-2088号 、2119-2120号 、

2184-2185号、2267-2274号、2278号、2329-2332号、2519号、2784-2786号、2834-2836号、3144号、

3207号、3382-3383号、3396-3399号、3494号、3498号、3731-3743号、3747-3749号、3764-3777号）。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投资人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共470起案件。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原告：470名投资人

2、被告：罗平锌电/罗平锌电及相关方（详见下文表格）

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道南段

法定代表人：李尤立 职务：董事长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470名投资人损失共计人民币60,522,063.65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事实与理由：

2018年9月11日，深交所发布了《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

分的公告》。 2018年9月1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 （以下简称 “云南证监

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号）。公司因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深交所给予公开谴

责，被云南证监局责令整改，并给予警告及罚款（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及致歉公告》及2018年9月1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原告共计470名投资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投资损失。

470名投资人的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受理法院 诉讼标的额（元）

1 陈震宇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76,420.10

2 闫秀玲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7,808.00

3 范剑峰

罗平锌电、杨建兴、李尤立、

喻永贤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80,915.00

4 李小翠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23,195.50

5 倪卫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35,365.59

6 王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44,747.95

7 田卫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733,402.88

8 陈积银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172,736.80

9 白娅兰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77.34

10 干月英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42,302.68

11 陈少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04,245.28

12 汪琍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63,774.10

13 梁铁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19,674.08

14 魏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6,126.00

15 杜娜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35,143.00

16 黎春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6,127.00

17 章卫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55,621.00

18 赵强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51,177.00

19 肖洪林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74,147.00

20 周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31,660.00

21 谈黎虹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6,125.00

22 焦晓红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92,556.00

23 方治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96,132.00

24 钟杏姿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33,844.00

25 陈俊宇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53,503.00

26 田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488,470.00

27 董彩霞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6,612.00

28 姚辉铎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15,753.00

29 顾友林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20,946.00

30 李汉忠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99,923.26

31 马洪涛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68,831.93

32 谢文华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343,105.17

33 温跃宙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14,787.92

34 范庆东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451,121.45

35 刘临东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78,290.00

36 付小勇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0,974.00

37 郑士海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11,501.76

38 徐佶彬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78,273.44

39 钟茂年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92,045.13

40 姚德伟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68,980.03

41 吕颖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86,802.95

42 赵晓明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33,179.70

43 肖宇馨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82,458.57

44 靳永恒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82,786.83

45 周大兵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08,149.76

46 吴志勇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83,725.87

47 梁艳芬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35,712.51

48 姜汀洳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22,859.88

49 潘海珊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536,282.98

50 冯富荣

罗平锌电、杨建兴、李尤立、

喻永贤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76,294.99

51 王海木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7,873.60

52 苏素风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67,390.86

53 柯明霞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669,703.74

54 付美兰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72,834.31

55 周泉莲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719,431.84

56 王莹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40,000.00

57 龚刚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27,390.00

58 李春梅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21,616.60

59 刘振中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84,455.83

60 徐春苗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45,882.69

61 汤水凤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558,073.42

62 朱小芳 罗平锌电、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77,664.79

63 梁志翔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52,984.96

64

其他单个金额小于20万

元的投资者共407人

- - 19,561,465.58

合计 60,522,063.65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在诉讼审结之前，对公司本期利润数或期后

利润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共697件(其中

158起案件经公司2019-018号公告披露，69起案件经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 个人投资者索赔金额

累计84,205,645.73元；其中6件经一审判决后双方已签署和解协议，并支付和解款项共计1,105,522.31

元，原告在收到和解款后已撤回起诉；2件于2021年2月24日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判决，合计

判决赔偿损失726,360.52元，本公司及杨建兴均不服一审判决，已于2021年3月8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交上诉状。

五、备查文件

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2、《起诉状》。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3日

证券代码：000691� � � � � � � �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2021-061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市公司” ）于2018年9月4日由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破申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大市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9年2月14日指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作

为管理人。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破11号公告，大市公司

债权人应当于2019年3月2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但截至目前，大市公司破

产程序尚未终结，破产财产尚未分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关于债权人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的规定，现阶段申报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一大股东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4）。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太公司” ）因

与满志通、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 ）、北京小井顺达商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井公司” ）、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景丽家” 或“明光公司” ）之间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经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21）京0108民初9382号民事判决，故公

司欲向大市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7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现将公司债权申报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投资明光公司情况

明光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9日，注册资本500万元，满志通出资200万元、

物流公司出资300万元。2007年8月31日，明光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6000万元，

小井公司对明光公司增资2500万元， 亚太公司对明光公司增资2500万元。

2007年10月，明光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亿元，小井公司对明光公司继续增资

7000万元，亚太公司对明光公司继续增资7000万元。增资后，明光公司股东出

资情况为满志通出资200万元、物流公司出资300万元、小井公司出资9500万

元、亚太公司出资1亿元。

二、明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情况

根据（2021）京0108民初9382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亚太公司于2007

年8月31日向明光公司增资的3000万元， 经明光公司验资后于2007年9月7日

由明光公司转至北京中际巨源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亚太公司于2007年10

月22日向明光公司增资的7000万元，经明光公司验资后于2007年10月24日由

明光公司转至大市公司。鉴于大市公司当时为亚太公司大股东，大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于振涛为亚太公司总经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据此认定上述投资

款转出行为构成抽逃出资， 从而确认明光公司作出的关于解除亚太公司作为

明光公司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有效。

三、公司债权申报工作安排

公司基于以上事实，指派专人配合律师整理材料，已于2021年8月2日向

大市公司管理人寄出债权申报材料，申报债权本金70,000,000元，申报债权

利息47,083,886.83元，申报金额合计117,083,886.83元。 公司将密切关注大

市公司破产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与管理人进行沟通，尽早确认债权，积极通过

合法途径维护公司权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持有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50%股

权，初始投资成本为1亿元，公司已于2009年12月31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7000

万元，于2015年12月31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000万元，目前账面价值为0元。

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2010年04月20日承诺：协助公司处置该项投

资，并保证对公司追偿、变现处理后达不到3000万元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或资

产的形式给予全额补偿。

目前，大市公司破产相关方案尚未出台，公司债权金额尚未认定，该事项

对公司后期利润影响尚无法准确估计。 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

大市公司破产案件进展情况及公司债权申报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025� �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2021-049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7

月29日、7月30日、8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

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披露《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报告》，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429.76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同比减少31.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2,100.7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减少55.63%。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截至2021年8月2日，公司收盘价为65.15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数据，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01.90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41.43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

业市盈率水平。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9日、7月30日、8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以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

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产品研发及商业化准备正常推进，内部生产经

营秩序正常。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正在筹划并购

重组、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

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

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 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

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公司股票交

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29日、7月30日、8月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30%以上，股价短期涨幅较大，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询证函》的

回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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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系统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宝藏” ）

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轮候机关 说明

西藏金

宝藏

否 29,386,000 77.63% 4.10% 2021-07-26 2023-07-25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中级

人民法院

冻结（原

股+红股+

红利）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金宝藏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

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西藏金宝藏 37,855,034 5.29% 29,386,000 77.63% 4.10%

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831,695 4.31% 0 0.00% 0.00%

合计 68,686,729 9.59% 29,386,000 42.78% 4.1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金宝藏累计质押股数为29,38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10%；累计被冻结

股数为29,38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10%；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累计质押股数12,

5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7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除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到的证券司法冻结明细表外，公司尚未

收到其他方就此事项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

2、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公司与

上述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股东均保持独立，本次股东股份被冻结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等一切均正常有序进行。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 �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5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1日、2021年7月2日、2021年7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7月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550,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095%，最高成交价为4.7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1元/股，成交总金额2,602,967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258� � � � � � �证券简称：卓易信息 公告编号：2021-032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9日召开第三届第十四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 回购股份将在未

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股权激励或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55.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5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9）、《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22）。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30,477股，占公司总股本86,956,591股的比例为0.1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5.14元/股，最低价为41.8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42,322.4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

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1-039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康恩贝”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补

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杭州康恩贝生产的甲钴胺片（以下简称：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甲钴胺片

2、剂型：片剂

3、规格：0.5mg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5、申请人：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6、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60921

7、通知书编号：2021B02300

8、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甲钴胺片主要用于治疗周围神经病。周围神经病是指周围运动、感觉及自主神经的结构和功能障碍

所致的一类疾病，常见周围神经病损有三叉神经痛、面神经炎、面肌痉挛、舌咽神经痛、枕神经痛，以及坐

骨神经痛、肋间神经痛、多发性周围神经病等。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通过国家药监局一致性评价的甲钴胺片厂家有杭州康恩贝等四家公司。

米内网数据显示：相应国内药品终端市场2020年甲钴胺片销售额为19.07亿元，杭州康恩贝该药品

以终端市场计销售额为5,506万元，占市场份额的2.89%。

截至目前，杭州康恩贝针对该药品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574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

支持力度。 因此杭州康恩贝的甲钴胺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

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未来销售及规模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等情况，具

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3日


